对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二十五家重整企业
投 资 意 向 书

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bookmark: _GoBack]2019年7月1日，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达州中院”）裁定受理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达钢集团”）破产重整，2019年7月26日，达州中院裁定四川达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等二十四家关联企业与达钢集团实质合并重整。2019年10月9日，管理人发布《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整案关于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以下简称“《招募公告》”），向全国公开招募达钢集团等二十五家合并重整企业的重整投资人。
                                   （以下简称“我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 □企业法人 □非法人组织。我方符合《招募公告》规定的重整投资人招募条件，现报名参与达钢集团等二十五家合并重整企业的重整投资人遴选程序，并承诺如下：
(1) 我方已经充分咨询并完全了解达钢集团等二十五家合并重整企业的实际情况及可能存在的任何风险，并自愿接受重整企业的一切现状及其潜在可能发生的变化和风险，一切交易风险与责任由我方自负；
(2) 我方参与达钢集团重整投资人招募事项已经依照公司章程或相关文件的规定获得董事会及/或其他有权决策机构的决议通过；如果授权无效，管理人有权取消我方参选资格，并由我方承担相应的全部责任；
(3) 我方参与本次参选所提供材料均真实、准确、完整，且合法、有效，未隐瞒可能影响本次参选的重大事项；
(4) 我方将依照管理人要求和管理人签署保密协议，并按照保密协议履行保密义务；
(5) 我方将向依据《招募公告》向管理人缴纳相应的报名保证金，同意管理人依据《招募公告》所述方式管理上述报名保证金；
(6) 如被选定为重整投资人，我方将在管理人规定的时间内签订《投资框架协议》等文件，及依据管理人的要求履行其他程序，并将遵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达钢集团重整计划并受其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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